
珠海艺术职业学院专业动态调整方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决策部署，加快调整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普通高等

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通知姚琪，进一步优化我校专

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契合度，支持和鼓励各专业

加强内涵建设与特色发展，强化专业间良性竞争，打造符合学校办学

定位和目标的专业布局和专业发展体系，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教育部等五部门关

于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的通知（教

高〔2023〕1 号）和《关于开展职业教育国家教学基本文件落实情况

自查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23〕25 号），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指导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推动高校积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深化学

科专业供给侧改革，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建设高质量高等教

育体系。牢固确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新，走以质量提升为核



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保持专业合理规模，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优化

学科专业结构，提升专业竞争力，强化专业发展特色，提高培养目标

与社会需求的适应度。 

第三条 基本原则 

1.适应社会。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

努力实现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间的结构平衡和良性互动，适度超前部

署新兴行业和丰富民生的相关专业。 

2.稳定规模。依据学校的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实行专业总量控制，

根据学科专业协调发展的需要，适度增设新专业，稳定办学规模。在

现有专业基础上，试行停招和轮招制度，最终学校每年专业招生数量

将稳定在 50个左右。 

3.内涵发展。结合学校办学定位、服务面向和办学条件等实际，

突显艺术类专业办学特色，深化传统文化的培育与传播，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课程建设、团队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改革，走内涵式发展

道路。 

4.专业调整。充分发挥就业状况导向作用、招生计划调控引导作

用，建立学科主体、专业建设、专业评估、大类分流、就业情况与专

业动态调整“五挂钩”、能上能下的专业调整机制，实行专业动态调

整，进一步明确专业归属学院，不断优化专业结构和布局。 

第二章  专业调整依据 

第四条 学校专业布局。学校形成了以艺术类为主体，经管类、

文旅类为两翼的学科专业布局（简称“一体两翼”）。体现艺术类类高



校特色，特色类专业优先保留，其他专业适度调整。 

第五条 特色专业建设。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专业建设指

导，专业定位明确，管理规范，改革成效突出，师资力量雄厚，培养

具有一定突出特色、专业质量过硬的专业。 

第六条 专业评估。学校根据招生、教学、就业等多方位实际情

况，对所有招生专业进行评估。邀请相关工作人员和专任教师，对各

学院提供的相关材料与数据进行评析，作为专业调整依据。 

第七条 大类招生，分流培养。逐步扩大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促

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各学

院在分流时确定各大类专业的需求度，作为专业调整依据。 

第八条 初次就业率。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

业”决策部署，更好发挥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对高校招生、学科专业

设置、人才培养的反馈作用，将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作为专业调整依据。 

第三章  专业调整 

第九条 调整指标。根据专业调整的原则和依据，现有专业按照

“五三二”原则进行招生布局。 

“五”原则：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院专业招生人数控制在五成。 

“三”原则：音乐舞蹈学院专业招生人数控制在三成。 

“二”原则：经济管理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专业招生人数控制

在二成左右。 

第十条 具体要求 

1.对于专业建设情况不理想，且有其他相近新专业增设的，则优



先停招旧专业。 

2.学院根据招生专业指标以及学院专业实际情况，可自行确定当

年招生专业。 

3.学院可根据专业动态发展情况，对于行业需求进行分析作为专

业开设、停招依据。 

4.根据学校专业群建设需求，对相关专业进行优化，形成特色。 

第四章 新专业申报 

第十一条 按照“有增有停”原则，为保持专业总量稳定，各学

院须对招生专业总量进行控制，对于招生与就业不理想专业果断舍

弃。 

第五章  组织与管理 

第十二条 招生办、就业办、教务处、各二级学院负责专业动态

调整的组织和协调管理工作。具体调整结果和招生专业申请报学校进

行审定。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方案具体实施工作由招生办牵头处理，各部门协同。

本方案从颁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